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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丁:

曰
事
舘
鼎
力
辯
護
交
海
與
資
方
改
良 

一
遇
獲
得
圓
滿
効
果
」

^̂

等
除
感
激
五
年
外
議
詰
數
言
聊
表

6
。
茲
接
南
京
司
法
院
院
長
居
正•. 

TV
网
法
院
院
長
夏
勤
，
計
法
存
政
部
部• 

1
前
冠
生
，一
朝
陽
大
學
裝
校
長
辽
庸;

論
國
民
大
會
||, 

(
，民
治
週
刊
第
五
期) 
@

楊
欝 

中
山
先♦生
主
張
的
人
泯
直
接
行
厳
政
權
蜂
民
權
體
制
，
與
瑞
士
霓
治
制
度 

■
就
形
式
就9

頗
始
相
供
下
處•
瑞
士
政
制
，
中
央
機
關
除
聯.邦
立
法
院
・
聯 

邦
行
政
院
■
司
法
院
外
■
聯
邦
人
民
亦
在
其
內
，
聯
邦
人
民
育
全
國
量
而
楼
力

■
就
形
式
就9
頗
有
相

之
所
在
，
非
直
接
投
票
制
定
法
律
及
否
决
法
律
。
所
以
聯
邦
人
民
也
悬
政
府
的 

最
主
要
部
份
・
道
是
瑞
士
政
制
的
特
色
，
孫
中
山
先
生
所
主
强
的
民
机
證
桃
中 

■
人
民
直
接
行
使
政
權•
。
由
於
以
民
生
主
義
的
經
濟
民
主
保
障
民
權
主
義
的
政

治
民
主
・
書
質
含
義
較
之
瑞
士
更
爲
一 

不
同
了
.

•
而
與
歐
美 
一 
殷
代
議
政
治
也
就

然
而
•
建
國
大
綱
中
有
中
央
政
權
由
國
民
大
會
行
使
的
覩
定
第(
二
T
四 

^
^

依
此
規
定
。
行
使
政
構
的
機
關
，
祗
限
於
國
民
大
會
。
所

85

直
接
民
權 

一:"^

人
民
代
衰
代
爲
行
使■
主
張
國
民
大
會
應
爲
有
形
之
組
織
的
國
民
黨
保

^

^

。
卽
以
此
爲
法
理
上
的
論
據■
可
是
中
山
先
生
在
「
民
權
主
義
」
中
雖 

?
^

引
用
國
民
大
會-
詞
・
但
其
前
後
皆
係
闡
發
人
民
直
接
行
使
四
權
的
主 

J

並
無
一 
語
涉
及
選
舉
代
表&
替
行
使
的
意
思
。他
說
「
人
民
管
理
政
府
。。

:
在
民
權
極
禱
的
時
代
・
：•
人
民
祗
要
把
自
己
慧
見
在
國
民
大
會
去
發
表
，
對 

於
政
府
加
以
攻
擊
。
便
可
以
推
翻
•
對
於
政
府
加
以
碩
場■
便
可
鞏
固
。
但
是 

現
在
的
權
與
能
不
分•
政
府
過
於
專
橫
・
人
民
沒
有
方
法
來
管
理•
不
管
人
民 

是
怎
麼
樣
攻
擊
。
怎
麼
樣
頌
揚•
政
府
總
是
不
理
。總
是
不
發
生
效
力
：
：
中 

國
此
刻
正
是
改
革
時
代
。
我
們
對
於
政
治
、
主
張
實
行
民
權
」
。
下
文
接
着
詳 

価
論
到
直
接
民
權
。
由
此
可
見
國
民
大
會
不
認
爲 
一
種
代
表
集
會
的
機
構"
而 

忍
指
全
國
人
民
的
直
接
表
示
意
見
行
使
民
權
的
機
構
。
所
以
有
些•
者
據
此
論 

斷
國
民
大
會
乃
由
國
民
直
接
参
加
。
並
非
由
其
代
表
参
加
，
係
指
國
民
舉
行
總 

投
票
的
機
關
而
言
。
與
建
國
大
綱
第
十 

十
六
兩
條
以
稱
之
國
民
代
表
會
有
別 

■
後
者
則
是
一
種
參
與
中
央
政
事
标.分
鼓
代
議
機
關
，
法
種
論
斷
「
旣
可
將
說 

國
大
綱
各
條
不
同
的
名
稱
以
合
理
的
解
釋
。
又
與
中
山
先
生
採
納
瑞
士
直
接
民 

儘
的
原
意
相
符
」
。
前
述
詳
見
立
法
院
編
印
「
憲
法
草
案
初
韻
意
見
書
摘
耍
彙 

編
■
憲
草
初
稿
第
五
章
所
列
諸
家
意
見
」
・
這
種
論
斷
與
政
洽
協
商
會
議
的
協 

議
又
是
一
致
的.

6

1
.

主
張
國
民
大
會
應
爲
有
形
之
組
織
的
人
士
・
會
引
民
國
十
年
「
五 

權
憲
法
」
演
講
中
・
中
山
先
生
的
圖
說
。
他
繪
圖
說
每
縣
選
舉
代
表1A•
・
組 

織
國
民
大
會
。
高
居
五
院
上■
在
此
圖
之
後
■
接
着
又
申
論
直
接
民
權
。
因
而 

他
是
否
假
定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人
民
行
使
四
權•
亦
可
認
爲
直
接
民
楼
實
在
是
個 

問
題
- 
然
而
在
民
國
十
一 
年
所
作
的
「
中
華
民
國
建
鼓
之
基
礎
」
一
文
中
，
曾 

說
中
第
民
國
之
建
殷
必
須
以
人
民
爲
基
礎•
使
主
權
在
民
的
規
定
。
不
流
於
具 

文
・
單
行
「
代
表
制
度
」
，
於
事
實
學
理
均
不
足
以
當
此
。 

(
未
完) 

—
!

^

^

^

^

^

南
京
十
貳
日
合
衆
騒  

«

•

共
軍
在
奉
北
展
開
攻
勢
。
再
以
保
定
爲
目
標■
東
路 

部
隊
已
進
抵
距
保
定
玉
里
。
西
路
主
力
二
萬
進
抵
距
城
七
里•
南
路
共
軍
二
千 

亦
已
迫
近
城
外
八
里
・
在
豫
省
北
部
共
軍
兩
枝
・
爲
策
應
河
北
共
軍
發
動
進
擊 

，
現
亦
向
開
封
之
北
冀
豫
邊
界
一 
帶
騷
擾
。
華
北
軍
事
形
勢
實
呈
緊
張
。 

⑥
共
軍
趕
築
滿
北
機
塲

南
京
十
二
日
美
聯
社
電•
滿
洲
共
軍
總
司
令
林
彪
將
軍
，
計
劃
嗇
滿
北
共
軍
 

領
佔
區
地
位■
是
日
下
令
滿
北
航
空
網
，
加
速
建
築
區
內
飛
機
塲
以
利
軍
用■ 

東
北
共
軍
冬
季
新
攻
勢■
昨
星
期
「
日
已
開
始
。
前
頭
部
隊
多
已
渡
過
松
花
江 

.
向
着
長
春
方
面
進 »
♦

•
港
府
對
張
案
示
歉
意

重
慶
廣
播
訊
•
廣
東
省
參
議
會
紐
織
張
天
祥
被
英
兵
鎗
殺
案
制
查
團
。
岐
團一.  

行
八
人
•
於
昨
九
日
上
午
十
一 
時
由
廣
州
乘
火
車
到
连
深
圳
進
行
實
地
諷
查
・ 

搜
集
有
關
館
案
之
證
據
及
資
料
，
以
供
政
府
交
涉
皎
案
之
參
考
，

、 

又
矶(
香
港
政
府
與
及
港
軍
事
當
局
。
昨
日
發
表
聲
明■
對
於
十
二
月
三
日
深 

圳
事
件
。
表
示
歉
意
。
香
港
政
府
之
聲
明
稱
。港
當
局
目
前
經
與
中
國
當
局
接 

洽
•
，請
代
爲
轉
達
香
港
政
府
對
死
者
之
家
屬
予
同
情
與
歉
意
・
幷
商
談
適
當
之 

賠
償
費
。
香
港
英
軍
總
部
，
昨
日
亦
發
表
聲
明
解
釋
此
不
幸
事
件
之
起
因
，
係

因
英
兵
之
步
一

致
云
・

Em
p.Euchess

全
体
空
名
同
啟

◎
資
助
朝
陽
奉
院
啓
事

;
◎
尋
人
吿
百
」

"
荻
海
南
山
區
李
邊
村
一
人
余
煜
煥
字 

痴
現
在
加
拿
大
有
廿
餘
一
年
未
有
通
訊 

， 
向
全
無
偷
有
親
駆
昆
仲
前
其
人
下
落 

3

信
報
知
悬
盼 

余
一
維
昌
謹
敗 

」

TAI  

LO
Y

 

co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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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innipegy

 M
an.

.
『
二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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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
因
抗
戰
八
年
・
白
寇 

L
&

••-
破
壞
學
院
^
此
备
院
同
加
故
場 

蛆
政
府   

@--.-遷
；
而
沙
叶
蓉
而
渝.. 
頻
 

」工̂

 

絃
誦
未
息
&

因
抗
戰
勝
利 

"

』
謀
遷
校
囘
平
之
策
一.  

1-- 
命
河
本
埠 

寸
僑
胞:
簪
募
資
助
丁*

細
各A
妹

•

二

■
育
一
解
囊
樂
捐
大
孰"
已
於
十
二. 

而
號
結
束
。
滙
去
中
斷
政
府
。
轉
交
一

■38?

牌
质
弋
長
主
奇
徵
 

黃
開
瓊 
以
上
每
壹
捡
萬
元 

黃
傳
週 

一
五
萬
元 
黄
賢
禮 
黃
錦
彥 
黃
基
永 

美
京
華
盛
頓
十
二
日
聯
合
社
電♦
美
國 
一
責
錦
光 
黃
傳
雑
畫
益
宏
以
上
每
 

政
府
是
日
宣
佈
.
决
定
委
派
前
任
美
國
一
貳1.
元.
黃
文
歔
箕
遅
德
•;' 
黃
錦
成
一 

物
價
統
制
局
局
長
泡
打
氏
。
爲 任
美
國
一
黄
傳
燿 
黃
冨
世
嚙
茂
章
 
以
上
每 

調
查
希
臘
經
濟
代
表
團
團
長
。
因
英
國 
達
遇
严
曜
漁
没
A
途
睛
一
什
 

欲
協
肋̂

曲
，,
次
厦.戡

11:

。
包
弋 
四
萬
元:
。.
因
滙
兌
照
片
時
價®
力
；
仍 

恢
復
戰
前
狀
態 
泡
氏
.多
五
萬
元
。
合
共
滙
國
幣
弍
百
壹
十
九 

規
定
於
明
年
元
月
拾
四
日
動
程
赴
希
臘

馬
開
錫
電
豊
專

:
◎
鄒
番
扶
一   

*
 臀
 

者
弟
在
玻
璃
屋
茄
園 1
 优
忽
染
腸
粒
一 

.
e
■
當
時
幸
得
李
婚
李
旺■
位
居
朋
車 

人
咋
人
沼
比
李
醫
院
請■
診
治
留
院 

S
V
W
 將
及
一
旬
荷
蒙
岡
州
會
舘
致
公
黨 

-
貪
權
總
社
派
委
代
表
與
及
各
兄
弟
親 

:
喘
友
時
到
敵
間
惠
我
生
祐
香
煙
菓
品 

「"

话
高
誼
隆
慨
銘
感
五
內
鑫
愈
出
院
 

,.■■•(.■
仍
須
休
餐
未
能
二
.
彼
門
画
漱
謹 

「
一
欣
言
以
表
謝
意
：
一
」•

三
—
；

任1.
— 

a
」"
：
；

作0
1
 

希

学
院
院
長
居
正
先
生
辦
專
處
收
，
俟

駐
一 

鷹

■"IET
音
.
乃
再
登
報
，兹
將
捐
款
芳
名

1
•
•
 ̂

五
拾
萬
元
一
，南
坑
黃
文
溥
三
十 

情
•
不
知
何
故
-
忽

潮

境

黃

子

新

拾

六

萬

元

.
黄
因3

華一 

十
三
天
之
久"
仍
未
有
消
息
•
料
是
陷
一
十
五
萬
元
黃
世
瑜
貫
星
才
黄
亂
進
 

于
共
軍
拿
中
.
。•

一
一
黃
振
光 
黃
昂
舜 

炯
昌 
伍
時
爆

于
共
軍
之
手
中
。•

一
誕
驗
修
理
收
普*
:

@
周拔一

本
公
司
經
埋
那 

B
電
器
公
可
「

切
出

一有盡 
行
更 

遇
器 

電
機 

如
蒙.

光
顧
取
價
從
廉

.啟
着

-•弟
等
昨
來
雲
城
兩
墳一

遊
尸
淀
桑
敦
公
党
部
.
建
概
尊
 

»!:.■-
支
社
諸
叔
父
.
感
亂
抵
洽

-•• 
復
象
域
導
鄧
雲
章
--M
徒
琉
一

3  

..-届
泊
等
叔
父
，
据
歸
餉
以
廠
筵
、
鄭
仍
兄
駕
朝
導
源
智■

,■■■. 

將
屈
別
前
晚
，・
洪
陛
載

W-;--
年
.
窗
甑
總
社
，.設
法
黠
歡
号
，阮
 

痛
過
亂
夭.、
寿
得
民
宴
酒
樓
頭
廚
羅
社
君

■<\ 
布
獨
柒
色
策
剣
適
一 

口
一.
而
且
日黑一-

济
，述
聖
李
如
川
一
君
」
加
录
招
待
、
后

«:<瑛
 

種5.

互
爲
可
感
一
弟
蜜
払
於
吗
立
野
宀
登
收
平
安
画
布
：
臨
包
 

纨
您
.
沐
及
走
辭
*
謹
登
數
号
藉
收
歇
：

一：

匚:

重
慶
廣
播
訊 

-••■••■■國
大
蒙
古
代
表
對
蒙
古 

自
洛
問@

8 - 
軽
行
甚
力
.
昨
十
日
蒙
古 

代
表
團
。
曾
一
度
集
會
决
議
，
上
書
國 

府
主
席
蒋
介
石
•
請
政
府
實
行
二
中
全

本
社
在
華
區
： 

.
房
間
空
氣
足 

一
床
瞥
一
「
換
一 

■<援
感
真
敢
小 

一一.各
界
爱
住
實   

.
久
暫
由
尊
便
一 

.
寫
输
船
較
票
二 

.
睛
留
心
光
顧
上 

♦

司
，理

「新
」
:*「唐:
山
：貨 

九.能
丘
片
一:
南
華
草
孤
」
北
江
冬
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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